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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             
電 話  建物建號    段    小段    號 

  申 報 日 期    年   月   日 

□本房屋為持分共有，已推定共有人           為管理人繳納房屋稅。    □本房屋為持分共有，請依稅捐稽徵法第 12 條規定，按持分比率分別發單課徵房屋稅。 

此   致 
 雲林縣稅務局           分局 
注意事項： 
1.新、增、改建房屋應於完成之日起 30 日內檢附使用執照影本、平面圖、側面圖、公共設施分攤協議書，送本機關房屋稅承辦單位設籍，使用情形變更者（例如住家
自住用變更為非自住用、住家用變更為營業用或非住家非營業用），亦同。 

2.若裝設電梯請附電梯工程合約書（臺灣省適用）。 
3.如為無照違章建築房屋，應由房屋所有人出具承諾書及其他相關文件。 
4.房屋使用情形請按申報時實際使用面積平方公尺填列至小數第一位。 
5.自住房屋，指個人所有之住家用房屋，符合無出租並供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實際居住使用，且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全國合計 3戶以內之住家用房屋。 
6.公益出租，指持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公益出租人核定函之公益出租人，將房屋出租予領有政府最近年度核發之租金補貼核定函或資格證明之中低所得家
庭供住家使用者。 

7.非住家非營業用係指供人民團體等非營業使用者。 

8.※註記免填。 

 


